
活动开场，交通安全科普区

吸引了众多小朋友的目光。志愿

者们别出心裁，运用生动的动画

短片和朗朗上口的趣味儿歌，把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随意横

穿马路”“乘坐电动车要戴安全

头盔” 等实用的交通安全常识，

讲解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还踊跃参与到情景模拟

环节中。在“小司机”的角色扮演

游戏里，他们真切地体会到遵守

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活动结束

后，一位“小小参与者”兴奋地表

示：“我要当交通安全小卫士，提

醒爸爸妈妈文明出行。 ”

普法游园会专区同样热闹

非凡。 这里将《未成年人保护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核心

内容巧妙融入拼图游戏和知识

问答之中。 在拼图区，孩子们三

五成群，一边拼接图案，一边热

烈讨论。 问答环节的气氛更是

热烈，“遇到陌生人给零食该怎

么办？ ”“爸爸妈妈能随便翻看

我们的日记吗？ ”面对这些贴近

生活的问题， 孩子们积极举手

抢答。 志愿者们则结合实际案

例，细致耐心地讲解，让大家清

楚明白哪些行为受到法律保

护，哪些行为属于违法。 通过这

样的互动， 孩子们对法律有了

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法治教育不应是生硬刻板

的说教， 而应是融入生活的引

导。 活动志愿者告诉记者：“我

们通过孩子们喜欢的形式，把

法律知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体

验。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 不仅学会了运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 还清晰界定了自

己的行为边界。 ”

斜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

治的护航，此次‘法护童心 快乐

成长’主题活动，为孩子们上了

一堂生动且实用的法治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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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一场“法护童心

快乐成长”主题活动，在斜土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组织下开展，活动现

场欢声笑语不断。

当普法遇上游园会，法治知识入人心

记者 解景昇

“法护童心 快乐成长”主题活动合影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

准委）批准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GB�

46761—2025）和《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GB�

46750—2025）两项强制性国家标

准，两项标准将于 202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

实施，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

能飞”和“谁在飞”等问题，支撑《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有效实施，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贯彻落实《无人驾驶航空

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关于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无人

机）实名登记激活、报送识别信息

等有关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

民航局组织制定《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

规范》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其

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

记和激活要求》 国家标准规定了

无人机实名登记和激活的工作流

程， 在登记主体、 登记管理与查

询、注销、数据交换接口、等级保

护等方面作出规定， 明确要求无

人机在激活前和取消激活后均不

能具备飞行能力。《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 国家

标准规定了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

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

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

息， 以便监管方全程实时掌握无

人机的飞行状态。

民用无人机

“上户口”有新规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

活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了

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和激活的工

作流程。

标准适用于中国境内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要求民用无人机

系统要在显著位置提示实名登

记和激活要求， 具备激活和取

消激活控制、交互便捷、实名登

记校验和提醒、 固件更新等功

能。 明确登记信息需包含所有者

身份信息、产品名称、型号、唯一

产品识别码 / 序列号及使用用途

等关键字段。 所有者需在使用前

完成实名登记和激活操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

关负责人： 明确了无人机生产

商、经销商和使用者等各方关于

实名登记和激活的要求，要求无

人机在激活前和取消激活后均

不能具备飞行能力。 解决了“谁

能飞”的问题。

运用识别技术

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还发布了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

识别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保

障民用无人机运行过程中的可监

控性和安全性， 从技术层面解决

无人机“谁在飞”的监管问题。

根据这项国家标准， 民用无

人机应同时具备广播式和网络式

运行识别发送功能， 应同时具备

接收蜂窝网络、 地面有线网络和

卫星通信网络发送的网络式运行

识别信息的能力， 信息更新和发

送时间间隔不大于 1 秒。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

负责人： 规定了无人机应从起飞

到降落全过程持续向监管方报送

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

息， 具备防止运行识别信息和相

关硬件被篡改或破坏的功能设

计， 以便运行监管方全程实时掌

握无人机的飞行状态。

为保障识别功能可靠， 标准

要求如果无人机起飞前识别模块

失效将无法起飞， 飞行中广播式

功能失效需触发告警并具备悬

停、返航、降落等处置能力；同时

应滚动存储运行识别信息且不可

手动删除， 存储容量支持不小于

120 飞行小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全程可追溯、可监管。

过渡期后

不符合标准的无人机禁止运行

这两项无人机强制性国家标

准将于今年 5 月 1 日实施， 有关

部门给生产企业的存量设备升级

改造预留设置了过渡期。

对于已销售并在使用中的无

人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运行识别规范》明确，设备生

产厂家须在标准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存量无人机加装运行

识别模块， 满足基本功能要求。

加装模块的无人机给予 36 个月

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所有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完全满足

本文件要求方可实施运行。《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

激活要求》规定，新生产的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自本标准实施

之日起执行；已销售并在使用中

的从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13 个月

开始执行，确保使用者有充足时

间完成补登记和激活操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

负责人： 下一步将制定无人机产

品认证实施规则， 适时实施微轻

小型无人机强制性产品认证。 对

生产、 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无人机等违法行为依法给予

查处。（综合自： 上海发布、中国

政府网、市场监管总局）

无人机“谁能飞”“谁在飞”？

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过了十来年， 法院竟然作出了判决。

2025 年 12 月 5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马航 MH370 航班部分失联乘客家属的索

赔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宣判。 这事拖了很

久，从 2016 年开始，就有 75 名失联乘客的

家属陆续告到法院，状纸一张接一张，最后

形成了 78 件案件。

事情要从 2014 年说起。 那年 3 月 8 日

凌晨，马航一架编号 MH370 的客机，从吉隆

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失联。 飞机上有 239

人，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整整大半年过去，

一点消息都没有。 直到 2015 年 1 月 19 日，

马来西亚政府才发声明，说这架航班已经失

事，推定机上所有人遇难。

从那以后，失联乘客的家属就没停下维

权的脚步。 他们告的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还有相关的公司，要求赔钱，还要建立搜救

基金。 案件一直在朝阳法院审理。 法院也尽

力推动调解，主持了好几轮协商。 结果，78

件案子里，有 47 件的家属和被告谈妥了，拿

了赔偿，主动撤诉。

这次宣判的，是剩下的其中 8 件案子，

涉及 8 名乘客。 法院按照法律程序，先宣告

这些乘客死亡，然后依据《蒙特利尔公约》和

我国的法律，判马航和马航国际赔钱。 每案

的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和其他相关费用，加起来是 290多万元。

还有 23件案子没宣判。 原因是有的家

属还没向法院申请宣告亲人死亡， 有的还在

走宣告程序，所以这些案子目前还在继续审。

说起来，这件事的维权路真是漫长又煎

熬。 从飞机失联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很

多家属从黑发熬到白发，就为了一个说法和

一份赔偿。 法律上的进程很清晰，先确认失

事，再宣告死亡，最后按国际公约和国内法

判赔。 但人心的煎熬，是判决数字没法能完全抚平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有的家属选择了和解，早点拿

到钱，把心里的石头先放一放；有的坚持走完法律全程，要等法

院一步步判。 不同的选择，背后是不同的处境和考量。 有人需要

钱维持生活，有人想讨一个更完整的公道。

这次宣判，至少让一部分家属在法律上得到了结果。 可对

于没宣判的家庭来说，还要继续等。 而所有家属心里那个缺口，

也就是亲人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是再多赔偿也补不上的。 这

件事也提醒人们，坐飞机遇上意外，后续的法律追索会是一场持

久战，既耗时间，也考验心理。希望这些家庭能在漫长的等待里，

找到各自的平静。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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